
信用卡綜合保險保險證 

 

一、 信用卡旅行不便保險 

被保險人於投保信用卡旅行不便保險之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定期班機之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

費，本公司同意補償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第十九條至第二十四條所生之合理且必要之費用，但以保險單所記載之保險

金額為限。 

被保險人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為其配偶或受其扶養之未滿二十五足歲之未婚子女支付第一項之票款或旅遊費用者，該配偶

或子女亦為被保險人。 

(一) 班機延誤費用 

對於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所生之班機延誤費用，本公司同意補償被保險人在出發地或轉機失接地支付合理且必要之膳

食、住宿費用、來往住宿地點之交通費用、電話費用、及因住宿且行李已交寄所緊急需要購買之簡單換洗衣物及其他日

用必需品之費用。 

1. 被保險人已確認之定期班機延誤四小時以上、或被取消、或因超額訂位致被保險人被拒絕搭乘（但不包括自本國出

發，而在報到前已確定之延誤或取消），而於該定期班機預定起飛之四小時內無其他空中運輸工具可供其搭乘者。 2. 失

接已確認之轉接定期班機，且於其到達轉運站後之四小時內，無其他空中運輸工具可供其搭乘者。 

(二) 行李延誤購物費用 

對於被保險人於其所搭乘之班機抵達目的地機場（但不包括出發地或居住地）後之六小時以上（含六小時），尚未領得

其已登記通關之隨行行李而造成行李延誤所生之費用，本公司同意補償被保險人於該目的地因緊急需要購買之簡單換洗

衣物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之費用。 

(三) 行李遺失購物費用 

對於被保險人於其所搭乘之班機抵達目的地機場（但不包括出發地或居住地）後之二十四小時以上（含二十四小時），

尚未領得其已登記通關之隨行行李則視為其行李遺失。本公司同意補償被保險人於其到達目的地後之五日內因緊急需要

購買之必需品而超過已因行李延誤所給付之金額以外之費用。 

(四) 行程縮短或取消額外費用 

被保險人於國外旅遊期間，因其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必須縮短或取消行程返回其中華民國境內之住居所或出發地，

本公司同意補償被保險人無法依旅遊契約約定或法律規定請求返還部分或全部旅遊費用之損失，及直接返回時所生之合

理且必要之費用。 

(五) 旅行文件重置費用 

對於被保險人之護照或簽證文件於國外旅行途中遺失時，本公司同意補償被保險人為繼續其預定行程而需重置護照或簽

證文件之費用及重置期間所發生之必須住宿費、餐費及交通費用。被保險人應於發現護照或簽證文件遺失後二十四小時

內向警察機關報案。 

(六) 劫機補償 

對於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如搭乘之飛機遭遇劫機事故，本公司同意補償被保險人於遭遇劫機期間，每日支付約定之保

險金額，劫機期間未滿一日以一日計。 

除外責任 

對於下列事故造成旅行不便所產生之費用，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 

(一) 戰爭或任何侵略、叛亂或暴動等敵對行為。 

(二) 被保險人之故意或非法行為。 

(三) 海關或其他政府機關所為之沒收、檢疫或強制徵收。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 

(一) 被保險人未採取合理且必要之措施尋回或回復遺失之行李或文件。 

(二) 被保險人未向目的地之機場或航空公司有關單位通知行李之延誤或遺失，並取得行李延誤或遺失報告單。 

(三) 被保險人將其行李留置航空公司或其代理人。 

 
 

  



理賠之申請 

被保險人應於事故發生後六十天內，填妥理賠申請書與下列文件一併送達本公司： 

(一) 被保險人機票及登機證之影本。 

(二) 持卡人之刷卡記錄。 

(三) 被保險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四) 申請班機延誤費用之理賠，應另提供下列文件： 

1. 延誤或失接班機之明細，包括原班機及轉機之日期及時間。 

2. 航空公司出具之班機延誤或失接相關證明。 

3. 支出費用之單據正本。 

(五) 申請行李延誤購物費用或行李遺失購物費用之理賠，應另提供下列文件： 

1. 有關被保險人搭乘班機之說明，包括班機號碼、啟航地、目的地、預定起飛時間及到達時間、航空公司名稱及

損失日期。 

2. 行李票之影本。 

3. 航空公司簽發之行李延誤或遺失證明單。 

4. 支出費用之單據正本。 

(六) 申請劫機事故之理賠，應另提供劫機之證明文件。 

(七) 請求護照或簽證文件重置之理賠，除應提供支出費用之單據正本外，應另提供警方出具之報案證明。 

(八) 請求行程縮短或取消額外費用之理賠，應另提供下列文件： 

1. 死者驗屍報告或死亡證明、死者除籍證明。 

2. 得以證明被保險人與死者關係之文件。 

被保險人不依前項約定辦理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二、 信用卡購物保障保險 

被保險人於投保信用卡購物保障保險之保障期間內以承保信用卡支付購買承保動產之價款，本公司就該動產於簽帳日起三

十日內因竊盜、搶奪、強盜或未列明於本保險契約除外責任之其他意外事故所致承保動產之毀損或滅失負賠償責任。 

※世界卡/無限卡、利多御璽商旅卡、雙幣鈦金商旅卡、萬事通悠遊金融信用卡、經典鈦金卡、個人商旅卡 Plus、個人商旅

卡 Basic、e 秒刷鈦金卡、幸福鈦金卡、生活工場鈦金卡、中油職工福利認同卡、TSM 手機信用卡、鈦金商務卡、商務卡、

晶緻卡、白金卡保險金額：每一承保動產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參萬元整為限，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伍萬元整

為限，保險期間累積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壹拾萬元整為限。 

賠償責任限額 

本公司之賠償責任限額以承保信用卡簽帳單所列購買承保動產之價款扣除保險單所載自負額後之金額為限，最高不超過保

險單所載之保險金額。被保險人如僅以承保信用卡支付部分購買承保動產之價款，本公司之賠償責任限額以該部分簽帳價

款占總價款之比例計算，但扣除保險單所載自負額後，最高不超過保險單所載之保險金額。 

除外責任 

對於下列承保動產，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一) 金塊、稀有或貴重錢幣及未加工成飾品之寶石。 

(二) 消耗品及易腐壞物品。 

(三) 機動車輛、摩托車、水上航行器、飛機，或其馬達、設備及零件（包含專供於其上使用之通訊設備）。 

(四) 為商業用途或企業營運而購置之動產。 

(五) 貨幣、票據、郵票、有價證券、票證或任何種類之票券。 

(六) 植物或動物。 

對於下列原因所致承保動產之損失，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七) 承保動產遺失、遺忘、不明原因之毀損或滅失。 

(八) 承保動產屬電機、電氣器具或電氣設備者，因使用過度、電壓過高、搭線、短路、電弧或漏電等而致承保動產本身之

毀損或滅失。 

(九) 自然耗損、漏損、變質、固有瑕疵、腐蝕、銹損或蟲蛀。 

(十) 於加工或處理過程中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十一) 被保險人或承保動產之所有、使用或管理之人故意或違法行為。 

(十二) 以郵寄或託運方式運送所致之損失。 

(十三) 核子反應、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十四) 因颱風、暴風、颶風、龍捲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十五) 戰爭或任何侵略、叛亂或暴動等敵對行為所致者。 

(十六) 承保動產之價值減損或不能使用之損失，或任何間接損失。 

(十七) 承保動產係屬機械、電子或電路之故障或喪失功能。 

(十八) 因海關或其他政府機構行為所致之延遲、沒收或毀損。 

(十九) 承保動產之產品瑕疵、設計錯誤、製造錯誤、潛在缺陷或使用說明不當。 

(二十) 由其他保險承保，或享有保固或擔保之動產。 

被保險人之義務 

被保險人於承保事故發生後，應履行下列義務： 

(一) 盡其注意義務以保護、保全或取回承保動產。 

(二) 於承保動產遭受竊盜、搶奪、強盜後三十六小時內報請警方處理。 

理賠之申請 

被保險人應於事故發生後三十日內填寫理賠申請書並提供下列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理賠。 

(一) 警方出具之承保動產遭竊盜、搶奪、強盜之報案證明。 

(二) 購物單據正本或承保動產保證書正本。 

(三) 購物刷卡記錄影本。 

(四) 銀行月結單影本。 

被保險人不依前項約定辦理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三、 旅行平安保險 

被保險人於投保旅行平安保險之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

者，於保障期間內，因搭乘或上下公共運輸工具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殘廢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本

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被保險人之交通工具若為商用客機，於下列期間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

致殘廢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一) 於飛機原訂起飛前五小時或實際起飛前五小時使用交通工具前往機場期間。 

(二) 於機場內。 

(三) 於飛機抵達機場後五小時內，使用交通工具離開機場期間。 

被保險人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為其配偶或受其扶養未滿二十五足歲之未婚子女支付第一項之票款或旅遊費用者，該配偶或

子女亦為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身故保險金之保險金額：世界卡/無限卡、利多御璽商旅卡、雙幣鈦金商旅卡、經典鈦金卡、個人商旅卡 Plus、

個人商旅卡 Basic、鈦金商務卡為新台幣三仟伍佰萬元整，萬事通悠遊金融信用卡、e 秒刷鈦金卡、幸福鈦金卡、生活工場

鈦金卡、中油職工福利認同卡、TSM 手機信用卡、商務卡、晶緻卡、白金卡為新台幣貳仟萬元整，金卡為新台幣壹仟伍佰

萬元整，普卡為新台幣柒佰伍拾萬元整。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公共運輸工具」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行駛於固定航、路線之商用客機或水、陸上公共交通工具。 

(二) 「移靈費用」係指死亡當地實際發生必要且合理之購買棺木或火葬費用，及最經濟合理之運送遺體或骨灰返回之費用。 

(三) 「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保險期間之延長 

如被保險人以乘客身分搭乘領有載客執照之公共運輸工具，該公共運輸工具之預定抵達時刻係在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

內，因故延遲抵達而非被保險人所能控制者，本保險契約自動延長有效期限至被保險人終止乘客身分時為止，但延長之期

限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前項被保險人以乘客身分搭乘領有載客執照之公共運輸工具，因遭劫持，於劫持中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如已終止，本保



險契約自動延長有效期間至劫持事故終了。劫持事故終了係指被保險人完全脫離被劫持之狀況。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之保障期間內，遭受第四十一條約定之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

死亡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死亡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死亡與該意外傷害事

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

保險金均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訂立本契約

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本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

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前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附)約，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額合計超過前項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金額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

費用保險金至前項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

者，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移靈費用之給付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之保障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而致死亡所發生之移靈費用本公司同意補償之，但

以新台幣參萬元整為限。 

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一) 要保人、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二) 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 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之武裝變亂。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 非以乘客身分搭乘航空器具或搭乘非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民用飛行客機者。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六) 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之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殘廢時，本公司仍給付保險金。 

保險金之申請 

受益人申請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保險金申請書。 

(二) 被保險人之刷卡記錄或其他證明文件，以證明其公共運輸工具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係以承保信用卡支付。 

(三) 被保險人搭乘公共運輸工具之證明文件。 

(四) 受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五) 請求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者，應另提供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診斷書、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但必要時本公

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六) 請求殘廢保險金者，應另提供殘廢診斷書。 

(七) 持卡人之配偶、子女關係之證明文件。 

受益人申領殘廢保險金時，本公司得對被保險人之身體予以檢驗，必要時並得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

料，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保險金之申請時間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之保障期間內遭受第四十一條約定之意外傷害事故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意外傷

害事故發生後十日內將事故狀況及被保險人之傷害程度，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

險金。 

受益人之指定及變更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殘廢保險金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本人身故，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定人為本保險契約受益人。 

本公司為身故、喪葬費用保險金或殘廢保險金給付時，應以受益人直接申領為限。 

第一項及第三項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篇相關規定。 

旅行平安保險傷害醫療保險給付 

被保險人於主保險契約之保障期間內，遭受第四十一條約定之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

內，經登記合格之醫院或診所治療者，本公司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但

超過一百八十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一次傷害之給付總額不得超過保險單所記載之「每次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 

保險金之申請 

受益人申請「傷害醫療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保險金申請書。 

(二) 醫療診斷書或住院證明；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三) 醫療費用明細或醫療證明文件（或醫療費用收據）。 

(四) 受益人之身分證明。 

(五) 被保險人之刷卡記錄或其他證明文件，以證明其公共運輸工具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係以承保信用卡支付。 

(六) 被保險人搭乘公共運輸工具之證明文件。 

(七) 持卡人之配偶、子女關係之證明文件。 

受益人之指定及變更 

傷害醫療保險金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本信用卡綜合保險保險證之內容謹供參考之用，其所記載事項如與保險契約相牴觸，或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保險契約之規定辦

理。 

 

《理賠服務》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意外保險部理賠科     客戶服務專線：0800-053-588      電話：（02）2381-2727 分機：8275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五十八號二樓            網址：http://www.cki.com.tw       傳真：（02）2371-3710 

http://www.cki.com.tw/

